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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員會有關醫管局擬調整 1998年 4月 1日或以後入職的

醫生、護士等職員津貼問題的意見

　　就最近醫管局擬調整 1998年 4月 1日或以後入職的醫生、護士

等職員現金津貼，引起受影響員工不滿問題，華員會認為，當局在處

理時應注意︰

(1) 切勿採取高壓手段。宜與受影響員工多作直接溝通及協商，清楚

交代調整的理據，尋求較穩妥解決問題的方法，避免激化員工關

係。

(2) 要汲取經驗教訓，宜!盡早進行事先的溝通及協商；

"招聘時要交代清楚每項服務條件。

(3) 正視較資深的、早入職者在再簽合約時，其津貼可能比年資淺的、

遲入職者為低的不合理情況。為此，應採取較靈活的措施，作出

糾正。

(4) 正視㆖述(3)以及合約期內並無增薪點對㆟力資源發展長遠需要的

負面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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